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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外國專業人員作業流程(A-11 類學術研究工作) 
★聘任單位辦理校內流程 

一、作業管理系統辦理聘任作業 

(一)計畫經費核定清單。 

(二)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 

(三)受聘僱外國人之學歷證書影本(正本於報到時備查)。 

   ●非本國學經歷文件注意事項 

1.經公告特定國家之文件需先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者，請先辦理驗證。 

2.經驗證之文件請務必自行留正本或備份。 

3.可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外文件驗證說明網址： 

https://www.boca.gov.tw/np-45-1.html  

(四)受聘僱外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外國人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執業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2.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者並具有取得學士學位後 2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或取得碩士學位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3.外國人服務跨國企業滿 1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之指派證明文件。 

4.外國人經專業訓練證明文件：(1)5 年以上相關經驗證明文件(2)特殊表現及創

見之相關證明文件。（2項證明文件均須齊備） 

(五)工作契約書需載明受聘僱外國人姓名、國籍、工作職稱、工作內容、薪資報酬、

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乙式兩份。 

二、校內部門工作證申請內容 

(一)申請工作證 

(二)經費來源 

(三)專長、聘期 

(四)申請用印：聘僱外國人工作許可申請書 

(五)申請用印：聘僱外國人名冊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郵政劃撥收據，每一申請案新台幣 500 元整）。 

★校外流程 

一、由人事室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線上申請工作證，

可參考申請相關資訊、應備文件及申請表格下載。

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cp.aspx?n=E4F4CD1AB5233E6D 

二、線上申請工作天數為 7日，經審查需補件則需延長工作天數。 

三、若第一次申請來臺工作者，須於申請工作證後，通知受聘僱外國人持工作許可證

至當地我國駐外辦事處辦理工作簽證，入境後再向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居留證。 

四、持有就業金卡有效期限大於聘期者，免另申請工作證；若就業金卡小於聘期者，

於到期前兩個月，需申請工作證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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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備文件如下所列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1 審查費收據正本 (Ｖ) (Ｖ) 每一申請案新台幣 500 元整 

2 申請書 Ｖ Ｖ   

3 受聘僱外國人名冊 Ｖ Ｖ   

4 
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或外

僑居留證影本 
Ｖ Ｖ  於聘僱起始日時仍應有效。 

5 

受聘僱外國人符合下列資格條

件之一文件影本： 

(1)外國人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執業資格

證明文件影本 

 

(2)(一)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

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畢業證書

影本及取得學士學位後 2 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

本。(二)取得碩士學位以上之

證明文件影本。 

 

(3)外國人服務跨國企業滿 1 年

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之指派

證明文件影本 

 

(4)外國人經專業訓練證明文

件：(一)5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證明文件影本(經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同意屬具創新能力之新

創事業者，外國人得不受 5 年

以上相關經驗之限制)，(二)特

殊表現及創見之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2 項證明文件均須齊

備） 

Ｖ   

5-(2) 

※免附外國人 2 年工作經驗者，應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 

1.受聘僱之外國人為自一百學年度起

畢業於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學校

院之外籍留學生、僑生及其他華裔學

生者。 

2.雇主有以下資格之一： 

a.取得經濟部核發之「企業營運總部

範圍證明函」、「國內外企業在臺設

立研發中心計畫核定函」、獲獎次日

起一年內有效之「電子資訊國際夥伴

績優廠商證明函」或屬「新興重要策

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

分獎勵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附表第十點

所列十一項技術服務業之公司」，於

獎勵辦法廢止前，已取得經濟部核發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核准函。 

b.科技部科學園區事業單位，且其聘

僱之外國人從事之工作為生產產品或

勞務所需之設計、提升產業技術或研

究發展、經營管理及相關研究、國外

特殊語言區域業務推展及市場分析調

查等。 

c.「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

則」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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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3.為因應產業環境變動，協助企業延

攬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人員，經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同意者。 

4.外國人取得教育部公告世界頂尖大

學之學士以上學位。 

6 聘僱契約書影本或副本 Ｖ Ｖ 

應載明受聘僱外國人姓名、國籍、工

作職稱或工作內容（應足資確認外國

人實際從事之工作範疇）、薪資報

酬、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7 

申請單位負責人之國民身分

證、護照影本或外僑居留證影

本 

Ｖ    於申請日時仍應有效。 

8 

申請單位為專科以上學校、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之學術研究機構或教學醫院之

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Ｖ Ｖ  

※聘僱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

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非

政府組織者，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1.財團法人：設立未滿 1 年者，設立

基金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設立 1

年以上者，最近 1 年或前 3 年度平均

業務支出費用達新臺幣 500 萬元以

上。(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或當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之申請案件，

免附) 

2.社團法人：社員人數達 50 人以上之

證明文件影本。(該申請年度已檢附

者，免附) 

3.行政法人：依法設置之行政法人證

明文件影本。 

4.國際非政府組織：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在臺設立之國際非政府

組織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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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9 

受聘僱外國人最近年度薪資扣

繳憑單影本(含就源扣繳憑證

影本) 

  (Ｖ) 

得免附，惟必要時本部仍得視個案情

形，請雇主檢附。(依勞動部 111 年

11 月 25 日勞動發事字第 1110523178

號公告) 

10 原聘僱許可函影本   Ｖ 

 於填寫聘僱許可函文號後，得免附。

(依勞動部 111 年 11 月 25 日勞動發事

字第 1110523178 號公告) 

11 

受聘僱外國人未成年者，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之文件及

法定代理人護照影本 

Ｖ     

 

★辦理報到 

一、由單位同仁以中英文翻譯陪同受聘外國人親自至人事室辦理報到，並攜帶印章、

2吋照片 2張及應檢附表件項目八專任研究助理之檢附文件。 

二、填寫服務證明申請表，持服務證明至移民署申請居留證，相關連結如下：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244/7250/7317/%E5%B1%85%E7%95%99/

29996/ 

●第一次至我國工作者需持服務證明及居住證明(以簽呈方式會簽總務處事務

組，並經校長同意)至移民署申請居留證。 

●第一次至我國工作者報到當日則以護照號碼辦理勞保加保作業；申請居留證核

發後，請繳至人事室辦理健保加保作業，以收件月份為加保起始日。 

●曾在我國念書工作持有效居留證者，報到當日則以居留證辦理勞健保加保作業。 

三、外國人體檢報告應於報到後 10天(不含假日)內補繳至環境安全室，護理師檢核

完成後，將體檢項目確認表繳至人事室。 


